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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申請須知附件 

須知附件-10 

 附件 6 中文翻譯與原文書件內容相符切結書 

「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 687地號等 2筆土地都市更新」 

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

中文翻譯與原文書件內容相符切結書 

(申請人) 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本公司)申請參與臺灣土地
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貴行)辦理之「臺北市松山區延吉段三小段687地號

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」公開評選實施者案，茲聲明所提送書件之中文翻譯均與原

文書件內容相符，如有不實，致造成審查作業有所違誤，概由本公司負責，並

賠償貴行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害，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

  此  致 

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

立切結書人（申請人）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印章） 

統一編號：  

公司所在地地址： 

公司電話： 

傳真號碼： 

公司代表人： （代表公司負責人印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（外國人者，為護照號碼）：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注意事項：本切結書文字內容不得變更修正，否則不具獲選為合格申請人之
資格。



 

 

 


